乌教发〔2020〕120号
关于印发《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按照教育厅《全区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内教办函〔2020〕148号）和《乌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乌海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乌安委发〔2020〕9号）的要求，为全面推动教育系统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工作，我局研究制定了《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专项整治期间，我局将对全市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进行每季度调度、每半年通报，请三区教育部门、市直各学校在每年6月15日和12月1日前分两次报告本区、本学校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接此通知后，三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将牵头部门负责人、联络员名单及联络方式报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中心。

附件：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乌海市教育局

             2020年9月15日

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厅《全区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内教办函〔2020〕148号）和《乌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乌海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乌安委发〔2020〕9号）的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整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按照教育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通过专项整治，推动各地各学校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机制，完善责任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扎实推进教育系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实现教育系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二、领导小组

成立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刘云兵  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胡剑锋  市教育局副局长

乔月清  市教育局副局长  

孙喜柱  市教育局副局长

肖西田  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志贤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

成  员：赵泽宁  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郭亚东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王梦云  市教育局发展财务科科长

        贾海军  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中心主任

        王  慧  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

房艳红  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党向东  市现代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

邢振红  海勃湾区教育局局长

        任永昌  乌达区教育局局长

张  平  海南区教育局局长

        张  树  市一中校长

 燕  林  市六中校长

牛  英  市十中校长

亮  梅  市蒙古族中学校长

韩连山  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蒋亚清  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张  辉  市聚英学校校长

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安全科。办公室主任由乔月清兼任，电话：3998069。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推进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有关法规文件纳入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党委（党支部）理论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培训等形式，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定期研究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各级教育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推进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指导学校建立教职员工安全业务培训制度，严格落实学生安全教育教学有关要求，不断师生提升安全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提高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责任科室：办公室、机关党工委、安全科、基础教育科、职业与成人教育科）
（二）推进安全责任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各区、各学校安全考核评价办法 ，推动健全地方政府的领导责任、教育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学校的主体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的要求，建立人人有责、层层负责、各负其责的全员安全责任体系和明责、知责、履责、问责的安全责任运行机制，加强学校安全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责任科室：人事科、安全科、督导室）
（三）推进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安全隐患“三个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制度。各级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评估，严格按照风险隐患处置4个百分百的工作要求，健全安全风险评估、管控、公告制度，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实现隐患排查、登记、整治、报告、消账闭环管理。推动各级建立学校安全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与应急、市场、公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综合治理，形成护校安园工作合力。（责任科室：安全科、各有关业务科室）
（四）推进安全基础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安全投入有关政策措施，加大学校安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条件。制定出台学校安全有关地方管理标准，规范安全管理、事故处置、责任追究等行为。加强各校安全科室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学校安全管理水平提升提供支持。以学校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构建视频监控联网系统和连接公安部门的应急报警系统，实现隐患排查、问题清单、日常巡查和应急处置信息化。（责任科室：发财科、办公室、安全科、现代技术应用中心）  

（五）推进应急处置能力体系建设。全面修订完善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规范值班值守、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应急响应制度、程序。严格落实学校应急演练制度，定期组织师生开展应急演练。建立健全舆情监测、研判和处置机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责任科室：办公室、安全科、基础教育科、现代技术应用中心）
四、开展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

（一）开展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2022年，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和微型消防站建设为重点，由各学校主动协调相关部门配合，建议采用聘请第三方的方式，逐步推动解决校舍消防验收问题，完成校园消防通道清理、划线标识和畅通工作，消防基础设施正常运行，校园微型消防站达到全覆盖，各级各类学校消防安全制度健全，专业管理人员满足消防管理工作需要，消防安全教育、应急疏散演练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小学全面开展消防操活动。（责任科室：发财科、安全科、各有关业务科室）

（二）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为重点，聚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一步推动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教育部门监管责任，严管严控食品经营风险，坚决防范校园发生群体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2020年，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明厨亮灶”率达到100%，“四D”、“六T” 厨房规范化建设全面启动，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全覆盖建立，创造条件推进家长陪餐制度实施； 2022年，全市学校、幼儿园食堂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率达到100%，食品安全知识抽查考核合格率达到98%以上，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达到100%。实施大宗食品原料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的学校、幼儿园食堂达到99%以上。（责任科室：安全科、各有关业务科室）

（三）开展危化品安全专项整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实验室及危化品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从购买、储存、使用、监督到废弃物处理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监管体系。2020年，全面排查各级各类学校实验室及危化品现状，摸清底数，建立危险源电子台账、分布图和危险源全周期管理制度，完成重大安全隐患整改；2021年，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明确安全主体责任和日常管理责任，每年对有关管理人员、科研实验人员开展不少于2周的培训；2022年，各级各类学校实验室及危化品安全管理制度、应急处置机制全面建立，重大危险源储存管理条件完善，日常管理职责明晰，运行科学规范、安全有序。（责任科室：现代技术应用中心、基础教育科、安全科）
（四）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以“护校安园专项行动” 为抓手，加快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安防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2019年提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专职保安员配备率、封闭化管理、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达标率、城市校园“护学岗”“四个100%”的基础上，2020年，城镇幼儿园专职保安员配备率、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达标率、“护学岗”达到100%；2021年，乡村幼儿园专职保安员配备率、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达标率达到100%，城镇幼儿园封闭化管理达到100%；2022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完全实现“三个100%”。以建立和完善学校联席会议机制为重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月会商机制、定期通报机制、联合整治机制、督导检查机制、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建设，持续开展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文化环境、食品卫生环境、交通环境整治和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患整治，形成常态化护校安园工作合力。（责任科室：安全科、督导室）

（五）开展校车交通安全治理。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继续推动各级政府建立多渠道筹措校车经费的机制，通过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推动校车制度实施。加强与应急、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开展拉载学生车辆、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坚决杜绝非法校车和黑校车接送学生的现象。督促指导学校和校车服务机构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服务方案。强化源头管理、动态监测，保障学生交通安全。（责任科室：安全科、督导室、市公交公司）

五、时间安排

专项行动从2020年7月到2022年12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20年7月-8月）。制定印发《乌海市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三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分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专项整治分工责任，成立工作专班，全面部署和启动专项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按照《实施方案》提出的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全面排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时限，确保按时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三）集中攻坚（2021年全年）。在全面排查、建立“三个清单”的基础上，坚持立查立改、边查边改，实行问题销号管理。要对梳理出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实行领导包案制度，细化责任和措施，加大攻坚力度，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四）巩固提高（2022年全年）。全面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和经验，深入分析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和政策法规，形成常态化安全管理体系。

六、工作要求

（一）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三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要认真领会做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天大地大，安全最大”的安全理念，严格落实校园安全“六化”工程，按照行动要求对校园安全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扎实做好乌海市教育系统学校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二）精心组织安排部署

三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本辖区内的学校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负总责，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推动落实，保障人员和经费投入，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带队开展督导检查，层层动员部署、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三）强化督查考核问责

市教育局对全市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进行每季度调度、每半年通报，如发现存在对工作不负责、不作为，分工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重大问题隐患悬而不决，逾期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对因整治工作失职渎职，造成事故发生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